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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案例6則、反詐騙宣導重點(共2個電子檔)(0450213A00_ATTCH1.docx、0450213A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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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杜絕師生遭受詐騙情事，請落實宣導防詐注意事項與詐

欺案例6則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3年12月30日臺教國署學

字第1030153751號暨內政部警政署103年12月22日警署刑防

字第103000708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注意事項與詐欺案例，係警政署針對學生族群最常被

騙之「解除ATM分期付款設定錯誤詐欺」、「網路拍賣詐

欺」及「網路假援交真詐財」等三大類型案件，列舉重點

宣導事項及6則案例供參（如附件），請善加運用加強師生

反詐騙宣導，提高反詐騙宣導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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